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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_80_8A_E7_A0_B4_E4_c36_236496.htm 第五章 破 产 费 用 和 

共 益 债 务 所谓破产费用，是指破产过程中，为保障破产程

序（包括破产清算、重整、和解）的顺利进行而支付的费用

。所谓共益债务，是指为维护破产利害关系人的共同利益，

以破产财产为基础所形成的债务。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都是

应当从破产财产中优先支付的费用。 旧破产法中，只规定了

破产费用，没有规定共益债务，但从实践来看，存在共益债

务却是不争的事实，如清算组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给他人造成

的损害所产生的债务。为避免实践操作缺乏依据这一弊端，

新破产法对优先支付的事项进行了重新界定，设立了共益债

务制度，并以列举的方式明确了破产费用①和共益债务的范

围②。 本章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即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的清

偿顺序。一般情况下，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都属于优先支付

的范畴，由债务人财产随时清偿。但当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

偿所有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的，先行清偿破产费用。也就是

说，虽然针对于整个清偿顺序来讲，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都

属于优先清偿的部分，但在两者之间，清偿顺序也有先后，

即破产费用优先于共益债务。③ ①新《破产法》第四十一条 

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发生的下列费用，为破产费用： （

一）破产案件的诉讼费用； （二）管理、变价和分配债务人

财产的费用； （三）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报酬和聘用工

作人员的费用。 ②新《破产法》第四十二条 人民法院受理破

产申请后发生的下列债务，为共益债务： （一）因管理人或



者债务人请求对方当事人履行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所产

生的债务； （二）债务人财产受无因管理所产生的债务； （

三）因债务人不当得利所产生的债务； （四）为债务人继续

营业而应支付的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费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其

他债务； （五）管理人或者相关人员执行职务致人损害所产

生的债务； （六）债务人财产致人损害所产生的债务。 ③新

《破产法》第四十三条 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由债务人财产随

时清偿。 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所有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的

，先行清偿破产费用。 第六章 债 权 申 报 第一节 接受债权申

报的主体和申报期限 一、接受债权申报的主体 旧破产法规定

，接受债权申报的主体是人民法院和清算组。2002年《审理

规定》出台之前，旧破产法规定的接受债权申报的主体只有

一个，即人民法院，关于清算组是否可以履行债权登记工作

并未规定；直到2002年《审理规定》出台，才将清算组可以

作为接受债权申报的主体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规定了下来。① 

新破产法规定，接受申报债权的主体是唯一的，即管理人②

。新破产法将接受申报债权归到了管理人的职权范围之内，

人民法院将不再作为接受债权申报的主体出现。这一规定，

将人民法院从过去主持破产企业日常管理人的角色转变为现

在单纯的审判人员，实现了审判权和日常管理权的分立，是

司法中立原则的体现。如此一来，更有助于提高破产案件审

理过程中司法的公正和效率。 ①《企业破产法（试行）》第

九条 债权人应当在收到通知后一个月内，未收到通知的债权

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申报债权，说明

债权的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且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

未申报债权的，视为自动放弃债权。 人民法院对有财产担保



债权和无财产担保债权的申报，应当分别登记。 《审理规定

》第二十二条 人民法院在登记申报的债权时，应当记明债权

人名称、住所、开户银行、申报债权数额、申报债权的证据

、财产担保情况、申报时间、联系方式以及其他必要的情况

。 已经成立清算组的，由清算组进行上述债权登记工作。 ②

新《破产法》第四十八条 债权人应当在人民法院确定的债权

申报期限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二、申报债权的期限 旧破产

法关于申报债权的期限属于法定不变期限，不论债权大小、

债权人多少，均采用“一刀切”的形式，法院没有自由确定

的权力①。 新破产法关于申报债权的期限进行了灵活性的规

定，人民法院可以在一定的期限内自由确定申报期限。即自

人民法院发布受理破产申请公告之日起计算，最短不少于三

十日，最长不超过三个月的期间里，由法院来确定具体申报

期限②。赋予了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案件债权数额、债权人数

量、距离远近等实际情况以自由裁量权。 ①《企业破产法（

试行）》第九条 债权人应当在收到通知后一个月内，未收到

通知的债权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申报

债权，说明债权的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且提交有关证明

材料。逾期未申报债权的，视为自动放弃债权。 《民诉法》

第二百条 债权人应当在收到通知后三十日内，未收到通知的

债权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申报债权。

逾期未申报债权的，视为放弃债权。 ②新《破产法》第四十

五条 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应当确定债权人申报债权的

期限。债权申报期限自人民法院发布受理破产申请公告之日

起计算，最短不得少于三十日，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 第二

节 逾期申报债权的法律后果 旧破产法规定，债权人没有在法



定的期限内申报债权的，视为自动放弃债权。如果债权人因

不可抗拒的事由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期限的，可以在破产

财产分配前向清算组申报债权。清算组负责审查其申报的债

权，并由人民法院审查确定。债权人会议对人民法院同意该

债权人参加破产财产分配有异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复

议。 新破产法延长了债权人申报债权的期限，即新破产法并

不因债权人逾期申报而视为放弃债权，解决了有些时候部分

债权人因工作地区、阅读报刊对象的不同，错过申报期间，

事后得知需要申报债权的情形，只要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

皆可补充申报。新《破产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在人民法院

确定的债权申报期限内，债权人未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

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是，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

对其补充分配。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的费用，由补充

申报人承担。债权人未依照本法规定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

本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第三节 劳动债权的特别规定 旧破

产法对于劳动债权如何申报并未作特殊规定，其申报程序和

普通债权没有区分。由于涉及劳动债权的人员多、单体债权

数额小、债权涉及项目繁多等特点，造成债权申报工作繁重

，同时由于申报过程中债权及其数额的确认容易引发职工不

满情绪，这无形中给整个破产清算工作的顺利进行带来了不

必要的麻烦。在实践中，各地法院在审理破产案件时，除非

存在特殊情况，一般的做法都将劳动债权排除在申报行列之

外，而是由清算组负责直接计算劳动债权的享有人数、债权

数额，然后予以分配。 针对劳动债权的特殊性，新破产法有

了专门的制度设置，将劳动债权与普通债权的申报作了区别

性的规定。新《破产法》规定，对于劳动债权，职工不必申



报，直接由管理人按照债务人的账目核实，并列出清单予以

公示；职工如果对清单内容存有异议，最终可以通过确认之

诉予以解决。① ①新《破产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 债务人所

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

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不必申报，

由管理人调查后列出清单并予以公示。职工对清单记载有异

议的，可以要求管理人更正；管理人不予更正的，职工可以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